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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29号
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三次会议

第105号提案的答复

杨恩杰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重视德宏乡村旅游发展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你对德宏乡村旅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按照先协商后答复的工作原则，2020年5月7日，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周益云带领相关科室人员与你进行了面商，共同商讨解决办法。

乡村旅游是凭借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和农业资源，将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三者合为一体，集观赏、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参与体验、休闲度假等的旅游类型。德宏州的乡村旅游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发发展阶段，始于上世纪80年代芒市勐戛三仙洞景区开发带动了周边村民售卖特色小吃、本地土特产和参与景区服务，90年代初期瑞丽姐相乡大等喊承接中缅边境一日游晚餐，进入本世纪初后，瑞丽银井一寨两国、弄岛淘宝场、芒令独树成林、莫里热带雨林、畹町龙江漂江游、芒市中山黑河老坡、盈江凯邦亚湖等景区相继开发，旅游村寨和景区周边村民从事乡村旅游服务活动逐步兴起。二是倡导发展阶段，从2008年创建第一批省级特色旅游村开始（省旅游局补助资金15万元），截止2011年，我州先后创建四批12个特色旅游村，分别为第一批芒市芒市镇勐垅沙（五棵树）、瑞丽姐相乡银井村（一寨两国）、瑞丽市勐卯镇喊沙村；第二批芒市风平镇徕门村傣寨、瑞丽市勐秀乡南桑村、陇川县章风镇广山村；第三批芒市芒市镇芒杏村、瑞丽市畹町镇回环村、瑞丽市勐卯镇姐勒村；第四批盈江县旧城镇大寨村（香额湖）、盈江县平原镇拉勐村、陇川县户撒乡芒旦新寨。由于补助资金有限，省级特色旅游村建设仅限于标识标牌、简易停车场、文化活动室和扶持农家乐，但初步培养了村民参与旅游经济的意识，激发了村民发展旅游产业的内生动力。三是大力发展阶段，2013年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工作的意见》（云政发〔2013〕101号），推动全省民族村寨建设和乡村旅游快速健康发展，每个村建设补助资金200万元（省民宗委100万、省旅发委50万、州级应配套50万元但我州没有配套到位），至2018年，我州实施了六批共21个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分别为第一批芒市三台山乡允欠村帮弄村小组、芒市镇松树寨村芒晃自然村、芒核村广母自然村、风平镇法帕村崃门村小组、瑞丽市姐相乡贺赛村大等喊自然村；第二批瑞丽市姐相乡贺赛村姐相旺自然村、芒市三台山乡允欠一二组、梁河县九保乡丙盖村丙盖自然村；第三批瑞丽市勐卯镇芒令村芒令自然村、盈江县铜壁关乡三合村松克自然村、芒市遮放镇弄坎村贺焕自然村；第四批陇川县章风镇拉勐村三组、芒市五岔路乡石板村、梁河县勐养镇帮盖村帮盖自然村；第五批芒市三台山乡出冬瓜一组、盈江县平原镇勐町村委会拉洪村、梁河县囊宋乡关璋村、瑞丽市姐相乡银井村；第六批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委会石梯村、陇川县章凤镇芒拉村委会弄沙村、陇川县章凤镇章风村委会赖洼村。在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中，由于省级补助资金的加大和部门资金整合的投入，村寨建设明显改观，建设内容包括特色产业发展、道路硬化、寨门建设、村内环境美化、亮化、宽带安装、旅游公厕、停车场、标识标牌、扶持农家乐、旅游客栈等，极大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提高了村民保护和传承传统民族文化，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旅游经济的意识，为带动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经验。2016年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盈江县依托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景颇族整族帮扶项目，按照《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在易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点中充分结合发展乡村旅游的要素需求进行规划和建设，重点打造了勐弄乡龙门寨、支那乡澡塘寨、新城乡黑山村、旧城镇蛮克村等10余处乡村旅游村寨，梁河县和陇川县依托整乡推进项目和省烟草公司对阿昌族的整族帮扶，分别打造了曩宋乡关璋新村和户撒乡。2019年下半年以来，我州集中开展了省级旅游扶贫示范县、乡、村，州级旅游扶贫示范村，县（市）级旅游扶贫示范村创建认定工作，我州推荐的省级旅游扶贫示范县、乡、村，全部通过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审核认定，盈江县苏典乡苏典村、梁河县九保乡九保村、陇川县陇把镇龙安村、芒市芒市镇回贤村4个村为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芒市五岔路乡石板村、芒市镇象滚塘村，瑞丽市勐秀乡户瓦村，陇川县户撒乡户早村，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勐弄乡勐弄村、铜壁关乡三合村，梁河县勐养镇帮盖村8个村为州级旅游扶贫示范村，芒市芒市镇河心场村、陇川县户撒乡潘乐村，盈江县支那乡芦山村等3个村为县级旅游扶贫示范村。

德宏州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问题。一是旅游基础设施整体还比较滞后。 旅游通达性不够，县乡道路和环乡道路等级低、通达情况差；旅游基础设施薄弱，旅游村寨内部的水电路、旅游厕所、 信息通讯等条件差；接待能力有限。二是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低。旅游经营主体少；市场化转型慢，社会资本投入较少，市场运营不足，经营理念跟不上市场需求。三是旅游产品创新与市场对接不够高效。旅游产品创新不足；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性不强：旅游商品和纪念品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四是文化融入不够精细；乡村文化存在缺失和退化现象；有相互模仿的痕迹。五是品牌效应 和整体效应未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品牌打造滞后；品牌意识不强；营销手段相对单一；整体联动性不强。
针对您的建议，我们将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将对德宏州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并请旅游规划公司近期编写《德宏州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二是定期组织人员到旅游村寨开展调研，实地了解情况，为旅游村寨解决实际困难。

三是2020年加强对旅游生态农庄、旅游扶贫示范户、民宿客栈、农家乐经营户等从事乡村旅游业人员的技能培训，除积极参加国家、省级的培训外，州级每年举办2—3期培训班，不断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

四是实施好《德宏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根据云南省旅游名村的创建要求，着力打造一批生态环境优美、人居环境整洁、文化特色突出、产要素完备，宜游宜居宜业的旅游名村，力争到2022年，全州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名村不低于45个，芒市：回贤村、芒晃村、广母村、出冬瓜村、象滚塘老寨、芒杏村、松树寨、上景坎村、界桃村、河心场村、平河村、沙子坡村；瑞丽市：户瓦村、畔崩村、芒岗村、大等喊、芒令村、银井村、回环村；陇川县：龙安村、广山村、芒旦村、弄彦村、芒岭村、坪山村、中么村、红光村、营盘村、上麻栗坝村；盈江县：下勐劈村、石梯村、贺拉村、龙门古寨、拉勐村、大寨村、支那芦山村、铜壁关松克村；梁河县：帮盖村、傈花卡、九保村、回龙寨、关璋村、大勐藏村。旅游名村加强规划引领，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协调机制，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整合资源，改善旅游村寨的通达条件和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合理布局旅游村寨，坚持“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村庄风貌，减少和避免同质化竞争。

《德宏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在建设用地、财政投入、税收优惠、行业管理、食品卫生、环境保护、市场营销、人才培养等方面制定扶持政策，确定被评定为四星、五星民宿客栈的，不少于10间客房，证照齐全，经营半年后，经验收符合相关标准，每个房间补助0.5万元，每户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三年内被评为三星、四星、五星级农家乐经营户，分别给予1万元、2万元、3万元的奖励。制定了强化用地保障：全面落实国家、省级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用地政策，结合我州已出台的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用地政策，积极推行旅游项目“点状供地”政策。对重点旅游项目用地列入重大项目调度，全面落实《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10号)，探索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将旅游用地单列，试行“点状供地”模式。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下，支持利用荒地、荒坡、荒滩、垃圾场、废弃矿山等国有或集体土地开发旅游项目；支持城乡居民利用自有住宅或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支持企事业单位利用存量房产和土地资源发展旅游业；对三年行动计划中旅游项目用地给予优先保障、优先安排建设用地指标，优先报批；旅游用地土地出让金暂停计提由州政府确定的7.2%的交通发展专项资金。
五是指导实施好上海青浦区对德宏的芒市、陇川县、盈江县、梁河县4个县（市）对口帮扶的文旅项目。
六是在本届州人大常委会已启动立法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旅游条例》中，将乡村旅游融入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统筹项目规划，培育和打造乡村旅游品牌。

七是建立完善政府、媒体、企业、中介“四位一体”的宣传体系，做好乡村旅游项目包装策划，策划各旅游村寨形象宣传语。研究制定一批具有德宏印记的高质量旅游宣传品。创新宣传方式，综合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扩大覆盖面、提高宣传效果。
    再次感谢你对德宏乡村旅游发展的关心，欢迎你今后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把德宏的乡村旅游发展好。          


2020年5月8日

（联系人及电话：陈加洪 17708820763）
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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